
附件11
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—会展业

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概况

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—会展业实施的依据：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宏观导向和激励作用，推动我市展会行业发展，加快建设区域性会展中心城市，根据《福州市展会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福州市人民政府审定同意，由原福州市商贸服务业局、福州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《福州市展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福州市展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(榕商文〔2011〕251号)。专项资金性质为常年性发展项目，主要用于：2016年财政安排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—会展业1600万元，主要用于：展会资助，展会招揽奖励，展会宣传、项目申办等展会基础性、保障性公共支出以及市政府确定的其他支出。范围为我市五城区范围内举办的展会。资金投入目的在于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宏观导向和激励作用，推动我市展会行业发展，加快建设区域性会展中心城市。

2016年财政安排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—会展业1600万元，实际到位1600万元，到位率100%，实际支出1600万元，支出实现率100%，主要支出内容为第9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、第52届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、第34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、第11届中国（福州）餐饮食品博览会、第22届中国国际化纤会议、第五届中国（福州）家具建材装饰品博览会等费用。为规范专项资金管理，强化责任意识，确保资金用好用实，我局定期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和使用进度进行检查、督促，确保按照计划及时完成项目任务。

    二、 自评结论

   （一）项目绩效自评得分及等级

项目绩效评价自评分数为85分，良好。

   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
本年度初设定目标为5个，分别为：时效目标1个，2016年绩效目标值为项目于2016年底完成，实际2016年12月底完成；成本目标1个，2016年绩效目标值1600万元，实际完成2158.4429万元；数量目标2个，全国性巡回展会数量2016年3场，实际5场，本市培育的展会数量2016年7场，实际7场；经济效益目标1个，会展拉动经济效益2016年1:9，实际完成1:9。

存在问题

    对比其它城市的会展扶持政策，我市财政资金扶持的标准低、门槛高，申办全国性展会难度大，本土品牌展会培育停滞不前，近年来甚至出现停办流失。 

有关建议

为了加快促进我市会展业持续快速发展，市财政局和市商务局（包括原市商贸服务业局）从2014年下半年起，在全市会展行业企业、会展专业院校和市直相关部门中广泛征求意见，并由市会展行业协会召集专题研讨，在此基础上汇总各方意见形成修改初稿后，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一同对《福州市展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福州市展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进行反复修改，并征询市法制办的意见，拟定了新的《办法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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